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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系統登入 

 

請先選擇右邊功能列的『帳號登入』，並輸入用戶識別碼、密碼及

圖形認證碼，按「認證」即可登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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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土地／建物參考資訊申請作業操作 

 

一、申請『土地／建物參考資訊』輸入畫面說明： 

確認登入系統操作完成，網站畫面回到首頁時，請點選左邊功能列「謄

本申請作業(送件區)」、申請縣市及鄉鎮市區後進入「申請資料輸入畫

面」（如下圖）。 

 

 輸入所要申請的段小段與地／建號後，勾選 選

項，按【新增】，再按【送出】。 

 送出成功，系統會帶出送件成功訊息與該「收件年字號」，請至「謄

本進度查詢(領件區)」領件（如下圖）。 

 

 申請的標的都無土地/建物參考資訊資料，則會產製失敗（如下圖）。 

 

土地／建物參考資訊格式如下圖土地參考資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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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物參考資訊 

 

二、若申請「登記謄本」時，若是該標的有土地／建物參考資訊，則在

最後一行帶出「本土地(建物)有下列類別之參考資訊：【參考事項類

別】，請查閱土地(建物)參考資訊。」字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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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若申請的登記謄本有土地／建物參考資訊，系統自動在領件區登記

謄本項目裡增加「申請參考資訊」選項，供使用者可直接點選申請，

不需再重新登打標的（如下圖）。 

 

 
 點選「確定」後，系統自動會用該登記謄本裡的標的來申請土地／

建物參考資訊，若申請的標的與該登記謄本裡的不同，請至「謄本

送件區」申請畫面自行登打。 

 申請成功後，系統會帶出送件成功訊息與該「收件年字號」（如下

圖），點選「關閉」即可回到謄本進度查詢（領件區）畫面。 

 
 在謄本進度查詢（領件區）即可查到該收件年字號的「參考資訊」

項目。此時登記謄本上的「申請參考資訊」選項則會無法再次點選

（如下圖）。 



地政資訊網路e點通資訊服務https://ttt.land.hinet.net/                   華安聯網股份有限公司製作 

5 
 

 
三、若是在謄本申請畫面時，同時勾選申請「登記謄本」與「土地／建

物參考資訊」時，為避免使用者在「領件區」登記謄本裡重覆點選「申

請參考資訊」。故若有同時申請此兩項，則登記謄本裡則將不再帶出「申

請參考資訊」選項（如下圖）。 

 


